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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民航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要求》为 2024 年标准计划内

项目，标准编制周期为 12 个月。该标准由民航局运输司提

出，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民航大学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

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民航大学，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

区管理局。 

编制组成员：江红、熊杰、马春芳、李天宇、许天

牧、管博、赵桂红、李达、王磊、郝力晓、费辰阳、邹

灿、李佩瑶、蒋妤婕。 

（三）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推广“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暖保畅通”等活动，以服

务提升助力市场恢复是近两年积极开拓航空市场的重点工

作之一。通过民航首乘旅客服务规范的制定、宣传、推广

与实施，有助于将首乘服务落实到实处，进而提高旅客对

民航运输服务的熟悉度，提升旅客对民航运输服务的认可

度，助力挖掘潜力客源、稳固低频客源，进一步扩大民航

运输服务市场规模，为民航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 

据统计，在我国尚有约 10 亿人从未乘坐过飞机出行，

同时，在我国航空旅客构成中有大量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

客。这一类旅客群体，由于对乘机流程较为陌生，往往会

产生选择航空出行的抗拒感，也会由于这种陌生感造成出

行体验不佳，进而影响其下一次出行方式选择的决策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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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通过制定、宣传民航首乘旅客服务标准，规范首乘旅

客的服务流程及服务内容，指导航空公司、机场等为该群

体提供精准、高品质服务，将有利于提升旅客的出行体

验，实现旅客美好出行，并有助于挖掘潜在客源。 

而针对民航旅客服务，现有的标准文件主要有 ACI、

IATA、CAAC 等就机场服务提出的相应标准文件，目前还没

有针对首乘旅客等指定群体的服务标准，制定民航首乘旅

客服务规范将有利于完善民航旅客服务标准体系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．组建编制组 

受民航西北管理局邀请，中国民航大学与西北管理局

于 2022 年 9 月起共同开展民航首次乘机服务项目研究工

作。2023 年 6 月编制组协助运输司完成《关于为首次乘机

旅客提供便利的指导意见》征求意见稿，并协助收集反馈

意见和修改指导意见。为了进一步规范首乘服务，2023 年

7 月，中国民航大学与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成立标

准编制组，计划申请 2024 年度标准计划内项目。其中，中

国民航大学主要负责起草项目文稿，西北管理局主要负责

调研、征求意见等工作。 

2．调研 

为了深入了解首乘服务开展现状，编制组于 2023 年 8

月分别到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和中国民用航空贵

州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了调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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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23 年 8 月，编制组赴东北管理局调研和交流，

介绍了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，征求首次乘机旅客服务开展

中的问题以及制定关于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行业标准的建议

意见。 

（2）2023 年 8 月，编制组赴贵州监管局调研和交流，

介绍了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，征求首次乘机旅客服务开展

中的问题以及制定关于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行业标准的建议

意见。 

3．开题评审 

2024 年 5 月 15 日，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

称“航科院”）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评审会。 

为充分论证项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合理性，开

题会广泛邀请了行业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。评审

会专家组由来自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、中国民

航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上海美凯航空服务有限公司、首都机

场集团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国民用航空北京安全监

督管理局、北京交通大学等五家单位的专家组成。编制组

按照要求进行了汇报，评审组对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、关

键技术、考核指标、进度安排、经费预算、效益分析等方

面进行了评审，经过论证质询，评审组认为本项目目标明

确、内容全面、技术路径可行，符合立项开题要求，对相

关内容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： 

（1）确定输出成果名称为《民航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要

求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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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标准适用范围不涉及地区管理局； 

（3）服务内容应突出与一般服务要求的区别。 

4．标准起草 

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3 月，编制组开展标准起草工

作。 

（1）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11 月，编制组根据开题评

审会上专家组的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主要进行

了如下处理： 

①将输出成果由原来的《民航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规

范》改为《民航首次乘机旅客服务要求》； 

②将标准适用范围改为：提供首次乘机旅客服务的承

运人、机场管理机构、地面服务代理人、航空销售代理

人、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、航空信息企业等服务主

体，删除了地区管理局； 

③删除了原有内容中一般服务要求，从首乘服务角度

出发，充分结合首乘服务开展的实际情况，界定了首乘服

务中信息服务、票务服务、预约服务、指引服务、值机服

务、行李托运服务、安检指引服务、登机服务、出入境服

务、客舱服务、行李提取服务、中转及换乘服务、不正常

航班服务、特殊需求旅客服务、服务保障等各服务环节的

工作内容和要求。 

（2）2024 年 12 月，编制组在西安召开项目内容研讨

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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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2025 年 1 月 9 日编制组在中国民航大学学术交流

中心召开了意见征求会。征求会邀请了来自国航股份地面

服务部、首都机场地面服务公司、国航天津地面服务部、

奥凯航空公司地面服务部、奥凯航空公司市场营销部、天

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、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

市场销售部等 5 家单位的 8 位专家就课题内容进行意见交

流。会上课题组和专家分享见解、探讨问题，针对首乘旅

客的范围、首乘服务内容、首乘旅客标识代码、首乘服务

预约时间等提出建议，为课题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

向。 

（4）2025 年 2 月 19 日编制组在民航东北管理局召开

意见征求会。征求会邀请了东北管理局运输处，南航北方

分公司市销部、客舱部、地服部，深航沈阳分公司地服

部，沈阳桃仙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品质部、地面服务

部、安检中心、航站楼管理部等 4 家单位、9 个部门的 14

位专家就课题内容进行意见交流。会上专家针对首乘旅客

范畴、相关标识内容及要求、首乘旅客标识代码、部分服

务环节的服务内容、特殊需求旅客服务的表述等方面提出

建议，为本标准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供了思路。 

（5）2025 年 2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编制组根

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、完善并形成标准草案。 

5．中期评审 

2025 年 4 月 18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标准中期评审

会。共邀请来自河北航空公司大兴分公司、中国民航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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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研究院、首都机场地面服务公司、中国国际航空股份

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、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业务执行部、

长安航空地面服务部、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安全服务管理部

等 7 家单位的 7 位专家组成评审组。会上，评审专家对标

准内容、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研讨，认为现有行业标

准草案内容清晰完整，详细规定了公共航空运输过程中为

首次乘机旅客提供服务时服务设施及标识、服务人员、信

息服务、预约服务、票务服务、地面服务、客舱服务、其

他服务和服务保障的要求，并形成如下五条建议： 

（1）建议合并 5.1.1 和 5.1.2，并调整； 

（2）删除 9.1 预约时间； 

（3）建议合并 10.1 和 10.3，并调整； 

（4）建议将 11 中涉及中转服务内容与 18 中转及换乘

服务合并，并调整； 

（5）全文编辑性修改。 

评审组一致同意标准通过技术（中期）评审，建议编

制组尽快根据意见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6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
2023 年 5 月至 9 月，编制组在评审专家的意见建议基

础上，不断修改完善标准文本，并与运输司进行了两轮沟

通。运输司建议扩大首次乘机旅客的范围和类型、明确首

乘服务涵盖的服务人员范围、对首乘服务进行优化升级、

并增加指引服务中现场问询服务内容。编制组综合考虑运

输司建议及前期意见征求会、中期评审会上专家对相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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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建议，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同时邀请行业内专

家对修改后的标准进行审核，依据审核意见，持续进行修

订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

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

括计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

术内容的修改情况 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．目的性原则 

明确制定本标准的目的，即是为了规范首次乘机旅客

服务的内容和要求，确保首乘服务质量，满足旅客需求。 

2．统一性原则 

在首乘服务提供过程中实现代码、术语、服务内容、

服务要求等方面保持统一，避免不同主体理解和使用上的

差异。 

3．协调性原则 

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以及其他相关标准相

互协调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《公共航

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关于为首次乘机旅客提供

便利的指导意见》。 

4．适用性原则 

实现标准内容切实可行，适合行业实际情况，便于首

乘服务能够有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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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等标准化法

律法规规章，以及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

构和编写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给出的规则。本标准

的编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等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，以

及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

（GB/T 1.1—2020）给出的规则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文件共包括 14 章正文。 

第 1、2、3 章，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，包括范围、规

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。 

第 4 章对首次乘机旅客服务的服务原则进行了描述。 

第 5 章对服务设施及标识进行了阐述和规范。 

第 6 章对服务人员进行了阐述和规范。 

第 7 章至第 13 章从信息服务、票务服务、预约服务、

地面服务、客舱服务、其他服务服务保障七个维度阐述和

规范首次乘机旅客服务的内容及要求。 

第 14 章对服务提供方发展首乘服务产品提出要求。 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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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 

2022 年 9 月受民航西北管理局邀请，课题组开展《民

航首次乘机服务标准研究》项目的研究工作，经过近 6 个

月的深入调研和研究，课题组完成课题研究报告。课题组

基于理论+调研+案例分析的研究思路，收集两千余份调查

问卷，总结分析了 17 家机场、9 家航司的典型案例，最终

从乘机行为、乘机态度/体验、服务供给的角度界定了“首

次乘机旅客”的内涵，同时得出首次乘机旅客服务的关键

接触点、首次乘机旅客特征与需求，进而综合提炼出基于

流程的首乘旅客出行服务架构体系，并由此界定首次乘机

旅客服务的含义和内容。以上成果及实证为本标准内容体

系的构建及关键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支撑。 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益 

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，将有利于拓宽民航运输服务广

度，助力拓宽民航市场需求，进一步挖掘民航潜在市场，

形成民航新的增长点。 

（三）预期的社会效益 

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，可以规范首乘服务内容与流

程，为航空公司、机场等推行首乘服务提供标准化运行方

向；本标准的出台，可以指导航空公司、机场等在统一标

准服务基础上进行针对首乘旅客的服务产品创新、设计和

开发，针对特殊航空市场，围绕特殊首乘需求，打造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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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乘产品，有效满足不同市场、不同旅客的首乘需求。考

虑到我国尚有大量地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未乘坐过飞

机，通过首乘服务规范的推进，可以有助于首乘服务深度

融入促进乡村振兴、巩固民族团结、推进红色旅游等工作

中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民航力量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

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该标准未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故不存在版

权问题。 

目前，国际上尚无与首次乘机旅客服务相关的标准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和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相一致，无冲突。 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 

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

织本标准宣贯，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。 

该标准发布实施之后，建议航空公司、机场等首乘服

务提供方将首乘服务内容、要求等编入工作手册，具体指

导、规范首乘服务。并建议在目前服务质量反馈机制的基



 

- 11 - 

础上，增加首乘服务质量反馈内容，进而不断完善和提升

首乘服务质量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
